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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第34号提案的
答  复
董亚美委员：

感谢您对我市婚姻家庭工作的关注！您提出的“关于注重化解农村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按照《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等法规政策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有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做好综合性婚姻家庭。近年来，我市在推进婚俗改革、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市委市政府站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站在保障和服务民生、助推乡村振兴的高度，大力推进婚俗改革。研究制定《濮阳市婚俗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九个方面重点任务，以市委改革办文件印发实施，细化量化成员单位、县区政府职责，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把婚俗改革、家庭建设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基层各类培训，乡镇干部入户宣讲政策。充分利用农村“大喇叭”、标语横幅、电子屏、微信群、小视频等多种形式持续广泛宣传婚俗改革，深入广泛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小品、七字歌等作品，范县创作现代戏曲《石磨的婚事》、华龙区创作文明婚嫁主题现代戏《要彩礼》《巧劝娘》开展巡演，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三是推行限高倡导标准。市文明委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推行婚嫁彩礼、婚车婚宴等限高标准，倡导农村婚嫁彩礼不超过6万元，婚车不超过8辆，婚宴不超过15桌，每桌不超过300元，引导婚嫁群众少要或不要彩礼，控制酒席规模、用餐标准、婚车数量、随礼金额。倡导“低彩礼”，树立正确导向，范县将县乡领导参加“低彩礼”家庭婚礼固化为一项制度，全市涌现出一大批主动减少彩礼的婚事新办好家庭，央视新闻、央广网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四是坚持党员干部引领。纪委、组织部门先后出台《关于党员带头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通知》等文件，全面落实党员干部婚丧嫁娶“两报告一承诺”制度；党员干部全部签订喜事新办承诺书，对触犯红线的党员干部严厉问责追责；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传播文明乡风，文明节俭的婚俗观念逐步根植于乡村。五是依托群众自管自治。在充分尊重民俗民意的基础上，针对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陋俗陋习，“一村一策”制定《村规民约》，倡导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治理婚嫁陋习、高价彩礼、孝道式微等不良风气。全市2867个行政村全部建立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形成了“有人管事、按章办事、机制健全、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六是创新婚姻家庭服务。开展结婚颁证服务，定期邀请党政领导、代表委员、社会名人为新人颁证。依托婚姻登记工作人员、专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市家风文化研究会通过线上开展的“新婚家庭幸福课”受到广泛欢迎。引导开展多种形式的联谊交友活动，给未婚青年搭建“鹊桥”。加强对农村“红娘”的教育管理，号召村妇女主任做义务“红娘”，定期开展学习培训，涌现出一大批“金牌红娘”，在推进婚俗改革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台前县后方乡王楼村妇女主任季瑞青，坚持多年做义务“红娘”，已促成50多对新人美满结合，曾有一对新人女方家庭坚持要彩礼30万元，她摆事实、讲道理，深入细致做思想工作，最终将彩礼降到6.6万元。

化解农村婚姻家庭矛盾、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是需要持续抓好的重要任务。对您的建议，市、县两级民政部门高度重视，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强化措施，推进婚姻家庭服务。一是持续加强婚俗改革、婚姻家庭建设宣传，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制定宣传方案，采取多种渠道和形式，深入广泛宣传婚俗改革政策、喜事新办理念、幸福家庭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道德约束作用，弘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姻理念。二是倡导抵制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依托婚姻登记场所，采取标语、展板、电子屏等方式宣传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引导群众少要或不要彩礼，严格控制酒席规模、酒席标准、婚车数量、随礼金额，减轻群众负担。坚持婚嫁彩礼登记备案制度，引导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填写婚嫁彩礼报备表，签订承诺书。三是组织开展公益相亲活动，会同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举办公益性相亲会3场，参加人数均在360人以上；清丰县举办2025情定元宵千人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汇聚全县及周边县区1300余名单身青年，搭建交流互动“连心桥”；全市累计组织各类公益相亲活动15场，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四是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制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方案，依托各县区婚姻登记处，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新婚指导、婚姻辅导、离婚疏导，倡导文明婚嫁新风，促进婚姻和谐，化解家庭矛盾。五是市县两级民政部门积极配合综治部门开展婚姻家庭矛盾排查，定期推送离婚冷静期数据，采取科学的方式干预处置，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2025年7月9日

（联系人：刘世民          电话：0393—668712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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